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
外籍博士后研究人员聘任合同
甲方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
乙方（博士后）：

国籍：           证件号：  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宗教信仰：          
丙方（学院）： 

为保证博士后在站期间顺利开展科研工作，促进学术成果的产出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87号）、《博士后研究人员管理办法》（校人字〔2021〕8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就乙方申请为甲方博士后，签订本聘任合同：

第一条 乙方岗位与聘期

1.乙方申请到   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   流动站从事科研博士后研究工作，工作期限为贰年，自      年   月至     年   月。

2.乙方的博士后工作合作导师为             ，合作导师是博士后培养的主要责任人，主要负责制订博士后研究计划，指导研究工作的进展，为博士后的科研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，并在工作期满时，对其思想表现、学术水平、业务能力等提出评价意见。

第二条 乙方工作任务

乙方进校报到后，与学校签订《博士后研究人员工作任务书》。乙方在站期间，应对照拟定的工作目标和任务，认真履行如下岗位职责：

1.按期完成博士后开题、中期考核、出站考核等工作；

2.在站期间至少每半年向所在学科做一次学术报告；

3.承担所在单位或导师安排的教学工作，如授课、协助指导硕士生、指导毕业设计等；

4.承担所在单位或导师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第三条 甲方提供待遇及条件

1.甲方为乙方提供年薪16万元人民币（税前），平均至12个月发放；甲方根据丙方对乙方的考核结果发放绩效奖励，考核合格者发放4万元/年，具体发放方式如下：□年度考核合格后发放   □出站考核合格后发放   □其他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院或导师需提供配套，按以下额度和方式发放：

（1）学院配套：          万元/年，其中2万元平均至12个月发放，

剩余部分发放方式：□年度考核合格后发放  □出站考核合格后发放  

□其他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2）导师配套：          万元/年，其中2万元平均至12个月发放，

剩余部分发放方式：□年度考核合格后发放  □出站考核合格后发放  

□其他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乙方进站时，可申请租住博士后公寓，按照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教工公寓管理办法》（校资字〔2018〕11号）执行。

3.甲方、丙方根据国家和学校规定为乙方办理进、出站手续，协助解决有关问题，尽力为乙方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。

4．根据《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》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6号）以及江苏省和南京市的有关规定，在乙方受聘期间，甲方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或购买商业医疗保险。
5.甲方负责为乙方办理工作证和校园卡等证件。

第四条 乙方权利及义务

1.乙方进站后，可按有关规定申请国家博士后科研基金及其它相关科研资助，所获得的各项基金按照科研经费的管理办法使用，购买电脑等设备须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固定资产登记手续。每年应向所在院、系提交经费的使用情况和取得效益的书面报告。

2.乙方应在期满前结清聘期内所获各类科研资助经费，期满后其所余各类资助经费由学校财务统一收回。

3.乙方在流动站一般不得提前或延期离站。如有特殊情况，须提前3个月申请，经丙方、甲方审核通过后可继续从事研究工作，延期期间所需经费由丙方（含合作导师）承担。未通过审批人员停发薪资，并退出公寓房。

第五条 丙方承担义务及责任

乙方进站一个月内，丙方为乙方制定在站期间应当达到的工作目标和具体任务要求，签订《博士后研究人员工作任务书》；乙方进站满半年，丙方对其进行年度考核，并将考核结果报甲方备案；乙方期满出站时，丙方须对其进行出站考核。博士后的科研成果应达到设站单位确定的工作目标和任务要求，方可申请出站。

第六条 附则

1.本合同签字后方可办理入校手续。本合同自四方签字之日起执行生效，各方保证遵守执行。合同一式四份，甲方代表、乙方、丙方、合作导师各执一份。

2.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按学校教职工及博士后有关规定执行。

甲方（代表）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盖章

乙  方   签   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丙方（学院）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盖章

（合作导师）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填写说明：(打印材料时可将此段删除)
1.工作任务书中所列学术成果应是博士后在站期间取得的。

2.论文、著作须为公开发表或正式出版的。在增（专）刊、内刊、论文集上的论著不作为出站材料上报；申请出站提交的论文材料，博士后应为第一作者。在站期间发表的论文，南航为第一作者单位。

3.本合同由合作导师与本人协商制定，由设站单位所在学院负责人审定签字。一式四份，双面打印。本人、合作导师、学院、博士后管理办公室各执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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